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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 州 市 水 利 局

签发人：宋怡萍 赣市水利提字〔2023〕27 号

〔A1〕

〔同意对外公开〕

关于市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第 178号提案的答复

市人社局：

薛斌委员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强化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

作合力的建议》（市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第 178 号提案）收悉，贵

单位为主办单位，我局为协办单位，现结合我局职能提出答复

意见如下：

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，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，事

关社会公平正义及社会和谐稳定。市水利局历来高度重视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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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工资支付工作，积极落实责任，加强行业监管，完善保障制

度，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

市水利局定期组织对水利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进行了

排查梳理，各项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基本落实到位。因水

利工程项目大多属民生、公益性工程，为政府性投资项目，主

体工程建设资金基本由上级（国家财政）下达，资金落实到位

才会开工建设，基本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。主要采取以

下措施。

一是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工作检查。根据省水利厅、市根

治欠薪办工作部署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每年开展多次排查整治工

作，督促各项目积极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，以及清查

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。每月不定期抽查水利建设项目农民工工

资管理系统填报情况，督促各地及时填报，动态更新，实时查

看各项制度落实及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，并印发抽查情况通报，

抽查情况纳入年度水利改革发展考核。

二是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。每年印发《水利建设领域

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计划》，明确各项工作任务及要求，要

求各水利项目要全面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、用工合同制、

用工实名制、分账管理制、银行代发货币制等各项管理制度，

以及进一步明确了档案管理要求和“农民工工资系统”填报要

求，指导推进各地各有关单位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。

三是推进市场主体履行合同评价。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水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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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管理、规范评价活动，督促中标单位重合同，守信用。

根据省水利厅部署，我市建立健全了水利建设项目标后合同履

约评价机制，每季度组织对水利工程项目施工、监理单位市场

行为评分，评价分数作为企业参加招投标的重要得分点。农民

工工资管理也作为评分的一项重要指标。通过评价，进一步强

化了监管措施，保障了农民工工资工作落实到位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保障农民

工工资工作部署要求，切实履行部门职责，强化工作配合，全

力做好水利行业治欠保支各项工作；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，

严格执行好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，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

积极化解纠纷；常态化开展宣传，引导用人单位依法用工、农

民工依法维权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以上意见，供贵单位在正式答复时参考。

2023 年 4 月 20 日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刘娇 0797-8996452


